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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持续整改办理情况公示
（第 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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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方城县杨集镇民正养殖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位于
方城县杨集镇张庄村，污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臭气熏
天，对耕地造成影响。

官庄工区产业园多家化
工厂开工后，味道刺鼻，举报
人称主要是南阳市油田振兴
特种油品有限公司等厂家排
放的废气，污染环境。

被举报人王雨，系河南
省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杨扒
村，南阳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
限公司中层领导。王雨利用
职务之便，在红宇机电制造有
限公司厂区内租下电镀车间，
投资建设一新电镀厂。该电
镀厂手续不全，污水排放入
鸭河，污染鸭河口水库。

南召县板山坪镇 001县
道，因镇上开发大理石矿，大
货车长期经过将路面轧坏，
至今未修好，车辆经过扬尘
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南召县白土岗镇柳树沟
至白龙村，多个尾矿库和废
弃的场地被田炳山夫妇霸
占，他们盗采尾矿，把矿山的
矿渣买回来堆成山，露天用
铲车筛过滤，扬尘极大。

南召县白土岗镇柿树凹
村南边孤朵山上，有人在此
采石采砂，毁林毁草，为了躲
避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检查，
现在已经停产。

南召县南河店镇，千石
万岩大理石厂，露天生产，扬
尘大，院内有两个渗坑排放
废水。厂对面有三个钙粉
厂，占用附近村内可耕地，噪
声大，扬尘大，污水随意排
放。

社旗县夏娲镇邱庄村附
近农业作业机器剥花生造成
花生壳满天飞，到处都是。

社旗县大冯营镇张腰庄
村东头曲营三组，私人养殖
户（每家大概养 100 头牛），
污水随意排放至村内河流
里，气味难闻。

南阳市社旗县朱集镇王
老庄村西边河滩边，万爱大
猪场，废水直接排入河道；朱
集镇郝庄村东边有一个塑料
颗粒加工厂，废水直接排入
河道；朱集镇许庄村任岗村
南边，一个大型养猪场，废水
直接排入猪场西边河道内，
导致河水发黑发臭；主管环
保城建工作的副镇长沈书
立，对这些污染行为不予处
理，因为收了贿赂，并且其自
己在朱集镇沈庄村南边不足
1 公里处建了一个养鸡场，
把鸡粪倾倒在公路东侧的沟
内以及耕地上，气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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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方城县杨集镇民正养殖专业合作社唯一一家加盟养殖场为方城县袁祥牧业有限公司。2018年，袁祥牧业
有限公司将养殖场租赁给丰裕粮食购销公司进行生猪养殖，该项目环评通过原方城县环保局备案。丰裕粮食购销公司现存
栏育肥猪约4000头，配套消纳土地810亩。

该公司采取干清粪方式、固液分离工艺，配套建有储粪棚和沼液存储池，粪污处理设施运转使用正常，沼液用于农田消
纳，现场未发现粪污直排现象。

该公司养殖场的氧化塘周边，能闻到明显臭味。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于4月 25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
臭气浓度进行检测，下风向硫化氢浓度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二级排放标准。

关于“对耕地造成影响”问题。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处理后的粪污和养殖废水全部还田、资源化利用，符合畜
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有关要求，不会对耕地造成影响。

官庄工区化工园区（群众反映的产业园）建成生产的涉气企业共5家，分别是南阳市油田振兴特种油品有限公司、南阳市
绿诚防水化工有限公司、南阳辰旭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万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南阳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日常检查情况，上述5家涉气企业均能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生产车间及原料储存车间能做到全密闭。经调阅5
家企业的自行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废气均能达标排放。目前南阳市绿诚防水化工有限公司、南阳市大正科美实业有限
公司处于停产状态。2021年 4月 14日，官庄工区管委会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正在生产的南阳市油田振兴特种油品有限
公司、南阳辰旭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万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检测，检测因子均达标，但厂
区内能闻到轻微异味。调阅南阳市油田振兴特种油品有限公司3月份以来用电监控曲线，显示该单位生产期间尾气燃烧废
气治理设施和预处理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群众反映的“新电镀厂”为南阳市华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某，位于红宇机电制造公司的厂区内。该公司成
立于2019年 4月，其金属表面处理加工项目于2019年 8月取得原南召县环保局环评批复；2020年 6月完成环保竣工自主验
收；2020年 4月开始投产；2020年 8月取得排污许可证。2020年 10月与河南富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危险废物处置
合同》。

被举报人王雨是南阳市国益红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与被举报企业南阳市华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没有关系，
与法人代表刘某无特殊关系。

该公司办理有环评等相关手续。每年仅产生约10吨镀件除锈后的含酸废水，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在生产中产生的
除锈废酸、含酸废水由河南富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无害化集中处置。经对该公司周边踏查，未发现排污口，无废水排放。且
该企业与鸭河口水库直线距离约15公里，不在鸭河口水库汇水区，不存在污水排入鸭河、污染鸭河口水库问题。

南召县板山坪镇001县道约 15公里，2015年改建为水泥路，改建标准为三级公路，是板山坪镇的出口路，也是南召县矿
石资源主要输出通道，由于运输矿石车辆通行频繁，001县道板山坪镇路段破损较为严重。由于001县道部分路面损坏，货
运车辆苫盖不到位，车辆通行产生扬尘较大。

2019年 10月，矿山专用道路南召县Y034线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复，南阳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已将其纳入“十四五”
规划，并上报省交通运输厅。目前，矿山专用道路设计放线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附属物清点赔偿。南召县交通运输等部门
在正常开展修补工作的基础上，自2021年 3月 20日起，增派2个施工队，对001县道破损路面已开始修复。

群众反映的尾矿库原属南召县安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11月，按照南召县重点矿产资源开发整合要求，南召县
安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被整合更名为南召县锦氏达矿业有限公司。原南召县安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选铁期间，在柳树
沟村至白龙村共建尾矿库4个（全部在矿区范围内），其中柳树沟村至白龙村之间的桐梓村2个，柳树沟村2个，南召县人民政
府于2020年 5月通知闭库。原南召县安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的磁选厂位于白土岗镇桐梓村，设备已拆除，现作为南召县锦
氏达矿业有限公司的堆料场。

原南召县安达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柳树沟村至白龙村的 4个尾矿库现已闭库，其中柳树沟村 2个尾矿库已移交柳树沟
村南庄组，桐梓村2个尾矿库和选铁厂现属于南召县锦氏达矿业有限公司场地，所占土地经群众同意，并签订了土地租赁协
议，各项补偿费用已全部支付到位，不存在反映的田炳山夫妇强行霸占的说法。尾矿库的日常监管工作由白土岗镇政府承
担，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关闭退出后尾矿库资源再利用管理，依法查处库区乱采滥挖行为，核查发现4个尾矿库均完好无损，
未发现盗采痕迹。

南召县锦氏达矿业有限公司将原磁选厂作为堆料场，露天堆放矿石物料 2000余吨，料物苫盖完整，未发现有铲车和筛
滤设备。

反映的孤朵山采石采砂实际是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公司南阳玉都变至凝脂变22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环评于
2019年 7月 3日通过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由南阳飞龙集团电力有限公司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施工。2020年 9月南阳飞龙
集团电力有限公司在孤朵山上修建该线路工程铁塔1基，于2020年 12月份完工。

调查组在孤朵山及周边没有发现采石采砂现象,但南阳飞龙集团电力有限公司在修建该线路工程铁塔1基时，前期开挖
基坑和修建通行便道施工过程中，存在违法毁林行为,经南召县林业局调查认定,共毁林647.1平方米。

反映的千石万岩大理石厂是南召县千石万岩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对面实有两家钙粉厂，分别是南召县瑞辰矿产品有
限公司和南召县鸿鑫钙业有限公司。

南召县千石万岩石业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切割、磨光等主要生产环节均在密闭车间内进行，全过程湿法作业，采取水喷
淋等抑尘措施。检验包装工序露天作业，但不产生扬尘。厂区同时配备的抑尘污染防治设施均运行正常。该公司配套建设
有4组沉淀池，均采取防渗措施，生产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经自然资源部门实地勘测，南召县瑞辰矿产品有限公司未占用耕地，南召县鸿鑫钙业有限公司占用耕地面积 1.98亩。
两家钙粉企业产噪设备均采取隔音罩、减震垫等隔音降噪措施，破碎、研磨等主要产尘环节配套建设有袋式收尘设施，并采
取封闭作业。现场检查，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均运行正常。但企业在装卸矿石环节会产生偶发性噪声，调查组要求企业调整
矿石装卸运输时间，将噪声影响程度降到最低。2021年 5月 4日，南召县南河店镇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两家钙粉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和颗粒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两家钙粉企业原料清洗用水循环利用，生产过程无废水排
放，不存在污水随意排放问题。

群众反映的“社旗县夏娲镇邱庄”，实际应为“社旗县下洼镇邱庄村”，该村共有花生剥壳加工点四处，分别是位于邱庄自
然村西的郭某东、苗某鹏花生剥壳加工点和苗庄自然村东的苗某成、苗某才花生剥壳加工点，主要用花生剥壳机对花生进行
剥壳加工。经调查，由于目前不是花生剥壳生产季节，4家花生剥壳点均未生产。其中，郭某东、苗某成加工点作业场所密闭
不到位，未安装除尘设施；苗某才加工点虽然作业场所采取了全密闭，但未安装除尘设施；苗某鹏加工点作业场所全部密闭
并安装有除尘设施。

群众反映的社旗县大冯营镇张腰庄村东头曲营三组养殖户共3户，其中一家张某山养牛户长期停养，正在养殖的两家为
张某其养牛场和张某良养牛场。

张某其养牛场位于大冯营镇张腰庄村曲营自然村村东，于2016年 6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养殖规模年出栏肉牛240头
左右，已办理环评备案手续，建有牛舍3栋，占地4亩，建设有集粪井、干湿分离机、沉淀池等。

张某良养牛场位于大冯营镇张腰庄村曲营自然村村南，于 2011年 10月份建设并投入使用。养殖规模年出栏肉牛 150
头，属于规模以下养殖场，建有牛舍2栋，占地1亩，配套建设有集粪井、干湿分离机、沉淀池等。经调查，该问题基本属实。

反映的万爱大猪场实际位于社旗县朱集镇朱集村，全称为朱集种猪场，距离毗河约30米，存栏母猪80头，配套建设干湿
分离机和三级沉淀池。

反映的塑料颗粒加工厂位于朱集镇朱集村郝庄自然村东，距离毗河大约60米。
反映的任岗村养猪场为万爱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生猪养殖项目，距离毗河500米，现存栏生猪1000头左右，办理了环评

备案手续，建设有干湿分离机、三级沉淀池。
反映的朱集镇沈庄村南边养鸡场是张磊养鸡场，距离毗河大约 1200米，现存栏蛋鸡 7000羽左右，办理有环评备案手

续。养殖场使用干清粪工艺，配套建设有集粪池，鸡粪用作林地施肥。
关于“南阳市社旗县朱集镇王老庄村西边河滩边，万爱大猪场，废水直接排入河道”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场

检查发现该养殖场沉淀池内养殖粪污清理不及时，外溢的养殖粪污通过雨水管道流入场外自然沟，但未排入河道。
关于“朱集镇郝庄村东边有一个塑料颗粒加工厂，废水直接排入河道”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塑料颗粒加工厂无

环评手续，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2020年底建成后投入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冷却废水经厂区北侧外排至自然沟，但未排入河道。
关于“朱集镇许庄村任岗村南边，一个大型养猪场，废水直接排入猪场西边河道内，导致河水发黑发臭”问题。经调查，

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养殖场部分粪污未经处理外排到场区周边自然沟内，未排入河道，未发现河水发黑发臭现象。
关于“主管环保城建工作的副镇长沈书立，对这些污染行为不予处理，因为收了贿赂，并且其自己在朱集镇沈庄村南边

不足1公里处建了一个养鸡场，把鸡粪倾倒在公路东侧的沟内以及耕地上，气味难闻问题”问题。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沈书立现任社旗县朱集镇人民政府主任科员，针对反映沈书立“对乡镇污染行为不予处理，因为收了贿赂”问题，社旗
县污染防治攻坚办已将问题线索移交社旗县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朱集镇沈庄村南边不足 1公里处的养鸡场法人为张
磊。该养鸡场建设有集粪池，粪污经发酵后用于还田消纳。该养鸡场西侧自然沟积存部分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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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方城县联合执法组已责成该公司采取猪饲料添加生物酶、厌氧
发酵池加生物质降解等除臭措施。2021年 5月 29日联合执法组现
场检查发现，位于粪污处理区内的2个粪污收集池已用阳光板加盖
密封；储粪棚实体围墙上方至屋檐处采用阳光板全围挡；在猪饲料
中适量加入了菌素霉制剂，大幅消减了生猪排泄物恶臭气体产生；
在黑膜厌氧存储池（氧化塘）中适时加入了润物佳牌除臭剂用于养
殖废水臭气淡化。通过采取上述措施，臭气大幅消减，在现场及周
边未闻到明显臭味。

官庄工区加强对南阳市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等 5家涉气企
业生产和储存过程管理，对储存和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收集效果进
行评估，制订整改方案，进一步提升收集处理效率；责令南阳市大正
科美实业有限公司、南阳市绿诚防水化工有限公司、南阳辰旭防水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万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4家公司限期对主要生
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安装用电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截至目前，南阳市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等5家涉气企业已完
成整改；南阳市大正科美实业有限公司、南阳市绿诚防水化工有限
公司、南阳辰旭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万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等
4家公司已对其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安装用电监控并与环
保部门联网。该问题已整改完毕。

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按照其总公司“不允许把公司院内的土
地和厂房出租给其他企业”的要求，已于2021年 3月 15日对南阳市
华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停电，禁止其原材料进入厂区，并于
2021年 4月 1日单方面解除《场地租赁合同》，劝导南阳市华仁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拆迁。

截至目前，南阳市华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已拆除完毕。

南召县已组织力量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在 001县道板山坪镇
段，加配 3辆洒水车降尘；安排人员清理边沟、路肩；组织相关职能
部门对未苫盖的货运车辆依法进行查处，杜绝车辆运输沿路抛撒。
001县道破损路面修补工作已于4月 29日完工。

2021年 4月 21日，南召县政府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
下发《关于推进001县道板山坪镇路段安全隐患整治的通知》，组织
南召县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县道001路段开展安全大排查，加大
路面执法力度，严厉查处货车超载超运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矿山、
货运场等区域监管，源头遏制违法装载行为，降低道路安全隐患。

南召县责令该公司对露天堆存的物料限期清运。截至目前，该
区域物料已经全部清理干净，并进行了复绿。

2021年 5月 2日，南召县林业局对南阳飞龙集团电力有限公司
违法行为依法立案处罚，罚款 9706.5元。责令其于 2021年 5月 15
日前，按每亩不低于300棵标准植树，并对破坏地表撒种草籽。

目前，南阳飞龙集团电力有限公司在所毁坏的林地处进行植被
恢复，已完成种植苗木350棵。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针对鸿鑫钙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行为，南召县自然资源局对其
立案调查，并责令该公司于 2021年 5月 25日前对占用的 1.98亩耕
地进行复耕。

截至 2021年 5月 23日，鸿鑫钙业有限公司占用的 1.98亩耕地
已复耕到位。

针对郭某东、苗某成、苗某才加工点存在的问题，社旗县已安排
下洼镇政府工作人员专人分包监管，督促3个加工点恢复生产前完
成作业场所全密闭，并安装除尘设施。

截至 4月 30日，对处于停产状态的郭某东花生剥壳点已断电、
设备清场。苗某才、苗某成花生剥壳点对设备全部封闭，并安装除
尘装置。

在接本次举报反馈前，上述两家养牛场已分别被南阳市生态环
境局社旗分局处罚、立案。2021年2月25日，南阳市生态环境局社旗
分局发现张某其养牛场存在将未处理的养殖粪便直接排入自然沟内
（村内及周边无河流），气味难闻等违法行为，已对张某其养牛场违法行
为立案调查，下达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该养牛场清理已排放到
自然沟的养殖粪便，并对张某其养牛场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处以罚款1.125万元。2021年3月31日，南阳市生态环境局社旗
分局对张某良养牛场因粪污未经处理直排污染环境问题立案调查，下
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张某良养牛场立即清理周边粪污。

接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问题后，4月 12日，社旗
县污染防治攻坚办、生态环境分局、大冯营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
进行现场核查，核查时两家养牛场设施正常运行，场外自然沟有粪
污积存，臭味明显，张某其养牛场东侧自然沟内积存长 90米、宽 1
米粪污，张某良养牛场南侧自然沟内积存长 100米、宽 1.5米粪污。
针对此情况，社旗县大冯镇政府立即组织机械、车辆对两家养牛场
周边自然沟内积存粪污进行清理。目前，两家养殖场周边沟渠内粪
污已全部清理完成，并对两家养殖场进行了行政处罚。

社旗县朱集镇政府监督万爱养猪场对外溢的粪污进行清理并
封堵场外溢口。由于该场距离毗河仅30米，污染隐患大，升级改造
成本高，业主主动进行搬迁。截至 5月 12日，朱集种猪场已搬迁完
成，场内生猪全部清空，完成搬迁，生态环境部门对任岗养猪场进行
了行政处罚。

社旗县朱集镇政府组织机械对塑料颗粒加工厂厂外沟渠进行
清理，同时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将该厂取缔到位。截至 4月 27
日，该厂排污口已封堵，厂区已断水断电，机房设备已全部拆除，原
料产品全部清理，不具备再生产条件。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社旗分局对万爱养殖服务专业合作社生猪
养殖项目违法排污问题立案调查。社旗县朱集镇政府对该厂排水
口进行封堵，并对周围沟渠内废水及垃圾进行清理。社旗县环境监
测站于 2021年 4月 27日对养殖场附近的毗河进行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水质符合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朱集镇政府责令张磊养鸡场对外排粪污进行清理，同时加大喷
洒除臭剂，减轻气味影响。截至 4月 27日，消纳地堆积的养鸡粪污
已进行翻耕，自然沟内积存的少量粪污已清理，同时在附近喷洒除
臭剂，消除异味。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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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

由好到差依次为：社旗县、淅川

县、内乡县、官庄工区、唐河县、新野

县、南召县、桐柏县、邓州市、方城县、

西峡县、镇平县、鸭河工区。

3.乡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前 20名乡镇由好到差依次为：

内乡县板场乡、南召县留山镇、内乡

县岞山曲 镇、淅川县上集镇、西峡县太

平镇、卧龙区英庄镇、内乡县马山口

镇、桐柏县程湾镇、西峡县丁河镇、南

召县崔庄乡、桐柏县埠江镇、淅川县

仓房镇、淅川县滔河乡、唐河县少拜

寺镇、南召县太山庙乡、淅川县西簧

乡、内乡县七里坪乡、内乡县桃溪镇、

新野县新甸铺镇、内乡县夏馆镇。

后 20名乡镇由好到差依次为：

淅川县马蹬镇、镇平县贾宋镇、社旗

县桥头镇、镇平县柳泉铺镇、镇平县

安字营镇、镇平县彭营镇、邓州市构

林镇、南召县马市坪乡、邓州市白牛

镇、镇平县老庄镇、邓州市穰东镇、邓

州市林扒镇、镇平县石佛寺镇、卧龙

区蒲山镇、内乡县湍东镇、桐柏县黄

岗镇、唐河县古城乡、镇平县杨营镇、

南召县皇后乡、卧龙区潦河镇。

（二）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

况

1.中心城区四区生态补偿情况

宛城区支偿金额 37 万元，卧龙

区支偿金额 28万元，高新区支偿金

额 15万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得补

金额 71万元。

2.其他县（市、区）生态补偿情况

支偿金额从高到低依次为：邓州

市 151万元、鸭河工区 142万元、镇平

县 65万元、社旗县 64万元、西峡县 55
万元、唐河县 22万元、方城县 5万元。

得补金额从高到低依次为：新野

县 98 万元、南召县 92 万元、淅川县

88万元、官庄工区 74万元、内乡县 68
万元、桐柏县 61万元。

三、3月水环境质量排名及生态

补偿情况

（一）水环境质量排名

地表水水质由好到差依次为：方

城县、西峡县、鸭河工区、淅川县、桐

柏县、南召县、卧龙区、邓州市、新野县、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乡县、镇平县、社

旗县、唐河县、官庄工区、宛城区。

（二）水生态补偿情况

1.支偿情况。根据河流断面水

质超标情况，7个县市区需支偿水生

态补偿金，由高到低依次是唐河县

1200万元、内乡县 600万元、桐柏县

300万元、官庄工区 300万元、镇平县

100 万元、社旗县 100 万元、淅川县

100万元。

2.得补情况。根据河流断面水

质改善情况，11 个县市区可得补水

生态补偿金，由高到低依次是西峡县

210 万元、淅川县 140 万元、方城县

130万元、内乡县 90万元、鸭河工区

100万元、邓州市 90万元、南召县 60
万元、桐柏县 90 万元、社旗县 30 万

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30万元、新野

县 20万元。

四、4月水环境质量排名及生态

补偿情况

（一）水环境质量排名

地表水水质由好到差依次为：方

城县、鸭河工区、淅川县、西峡县、南

召县、内乡县、卧龙区、镇平县、邓州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桐柏县、新野

县、唐河县、官庄工区、社旗县、宛城

区。

（二）水生态补偿情况

1.支偿情况。根据河流断面水

质超标情况，7个县市区需支偿水生

态补偿金，由高到低依次是唐河县

900 万元、内乡县 700 万元、桐柏县

400 万元、社旗县 300 万元、西峡县

100万元、新野县 100万元。

2.得补情况。根据河流断面水

质改善情况，12 个县市区可得补水

生态补偿金，由高到低依次是西峡县

260 万元、淅川县 140 万元、方城县

130万元、南召县 130万元、鸭河工区

70 万元、桐柏县 60 万元、内乡县 60
万元、宛城区 60万元、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 30万元、卧龙区 30万元、新野县

20万元、邓州市 10万元。②8

南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 9日

2021 年 3-4 月 环 境 质 量 排 名 通 报


